
关于规范采购合同签订和自行采购行为的通知

各学院、学部，各部（处）、直属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采购管理工作，防范采购风险，完善采购业

务标准化工作机制，结合财政部监管反馈问题、部分项目审计报

告和校内巡视情况反馈等具体问题，对采购合同签订和自行采

购工作进行规范，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一、严格落实采购合同签订要求

（一）要严格执行合同会签流程

学校采购限额以上的采购项目，必须按照合同会签流程，

在招标与采购管理平台线上提交合同草稿，由项目经办人按照

采购文件、响应文件内容进行审核后，采购人下载、打印带水印

的合同作为最终版，无水印的合同不得用印。

（二）要严格规范合同签订时间

学校采购限额以上的合同，采购人与中标、成交供应商应当

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

事项签订采购合同，甲方落款日期为在招标与采购管理中心加

盖“采购合同专用章”的时间。对三十日内未能加盖“采购合同

专用章”的合同，采购人需提供合同未按期签订的情况说明，

确定超期签订合同的原因和责任方并明确是否继续签订合同，



超期不签订合同的，按程序报上级部门。对政府采购合同，招标

与采购管理中心加盖“采购合同专用章”后两个工作日内将合

同上传中国政府采购网进行公示。

二、加强自行采购管理

（一）杜绝“先采购、后申请”采购程序倒置现象

2023年在自行采购审核中发现不少于 40项采购出现了“先

采购、后申请”情况，反映出部分单位执行采购工作管理制度不

严格的问题。除特殊紧急情况外，对采购程序倒置的单位，采购

与招标管理中心将记录为负面行为，用于年终评价。

（二）规范自行采购采购过程备案内容

预算 30万以下的“自行采购”项目，并不是随意采购，而

是自行“择优”采购。为约束自行采购行为，招标与采购管理中

心制定了《采购过程备案表》，规范自行采购的择优因素和比较

过程。采购人须填写《采购过程备案表》并上传系统进行采购活

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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